
讀經小組示範─耶利米書十八章至二十三章 

貳 以色列干犯耶和華的罪，與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懲罰  二 1～四五 5 

第十八章 

十 耶和華是窰匠，以色列是陶器  十八 1～二十 18 

（問：在十八章給我們看見耶利米在這段申言者的話中啟示出耶和華對待以色列如同甚麼？） 
＊18:6【…待你們豈不能照這窯匠所作的麼？…，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18:2 註 1【…論到耶和華是主宰的窯匠，對作祂陶器的以色列有完全的權利。（1～10，參羅九 20
～23。）耶和華是主宰的窯匠，能照以色列的光景，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以色列家，像祂手中的泥
一樣。（6～10。）這改正了耶利米的觀念。】 

第二十三章 

十一 耶和華對猶大諸王同其百姓的定罪與懲罰  二一 1～二三 8 

（問：根據五至六節，試問『公義的苗』和『耶和華我們的義』的意思為何？這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23：6 註 1【耶和華我們的義指神性裏的基督，公義的苗指人性裏的基督。…基督來作為苗，乃
是耶和華自己成為神選民的義。】 

＊23：6 註 2【這裏『我們的，』指明基督與我們成為一，作我們的義。基督基於祂的救贖，成為
我們的義。基督是公義的苗，（5，）在肉體裏來，作大衛的後裔，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為要洗
去我們的罪，並完成救贖。（弗一 7，來九 22，彼前一 18～19。）我們有了他的救贖為基礎，就
能信入他而蒙神赦免，（徒十 43，）神就能稱義我們，（羅三 24，26，）使基督成為我們的義，
而給我們穿上義袍。（賽六一 10。）這乃是為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基督（西二 9）開了一條路，使
他能進入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西三 4 上，）我們內裏生命的律，（三一 33，）和我們的
一切，而將他自己分賜到我們全人裏面，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十二 耶和華對猶大眾申言者同其祭司與百姓的定罪和懲罰  二三 9～40 

（問：根據二十八和二十九節，試問耶和華的話如同甚麼？） 
＊23：28 註 1【…神的話是麥粒，是滋養的食物，包含神聖的素質，可分賜到神的子民裏面…。】 
＊23：29 註 1【在積極一面，神的話像麥粒，（28，）將神作為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滋養我們。
在消極一面，話像火，焚燒我們和我們所信靠的許多事物；話也像大錘，打碎我們的己、天然生
命、肉體、情欲和觀念。】 

【本卷思路】 

耶利米十八章一至十節啟示，耶和華是主宰的窯匠，對祂的陶器有絕對的權利。十一至二十三節

論到以色列邪惡的光景：不回轉改正她的行徑；忘記耶和華，向虛空的神燒香；在所行的路上，在古

道上絆跌，行沒有修築的偏路。他們邪惡的光景，使他們的地令人驚駭。不僅如此，他們還設計謀害

耶利米。然而，他們的反對迫使耶利米將他在耶和華面前的代求，轉為對他們的咒詛。他們的邪惡迫

使耶和華造出災禍，設定計畫攻擊她。接著在十九章一至十三節神給耶利米看見，以色列是窯匠的瓦

缾，已受破壞，需要被打碎。十四至十五節，耶利米重複關於以色列的豫言。這豫言宣告以色列的神

使災禍臨到耶路撒冷，和屬這城的一切城邑，因為他們硬著頸項，不聽祂的話。二十章一至十節記載

以色列對耶利米的逼迫，以及耶和華對以色列的對付。十一至十八節，耶利米指控以色列，以及耶利

米咒詛自己的生辰。二十一章一節至二十三章八節說到耶和華對猶大諸王同其百姓的定罪與懲罰。二

十三章九至四十節說到耶和華對猶大申言者連同祭司和百姓的定罪與懲罰。



主日讀經示範─耶利米書十八章至二十三章 

【讀經範圍】 

第十八章 1~10節，第二十三章 1~8節，23~32節 

【事實問答】 

第十八章 

貳 以色列干犯耶和華的罪，與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懲罰  二 1～四五 5 

十 耶和華是窰匠，以色列是陶器  十八 1～二十 18 

（問：在五至十節給我們看見耶和華對待以色列家如同甚麼？以色列家為什麼無法得益的美果？
他們又要怎麼作才能遠避一切的災禍？） 
＊18:6【耶和華說，以色列家阿，我待你們豈不能照這窯匠所作的麼？以色列家阿，泥在窯匠的
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18:10【他們若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所說使他們得益的
美福賜給他們。】 

＊18:8【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回轉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要行的災禍降與他們。】 

第二十三章 

十一 耶和華對猶大諸王同其百姓的定罪與懲罰  二一 1～二三 8 

（問：在五至六節說，耶和華要給大衛興起誰呢？祂要來作甚麼？人又要稱呼祂的名為？） 
＊23:5～6【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祂必作王掌權，行事精明，
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義。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人要稱呼祂的名為，
耶和華我們的義。】 

十二 耶和華對猶大眾申言者同其祭司與百姓的定罪和懲罰  二三 9～40 

（問：在二十八至二十九節說，怎樣的人能述說耶和華的話？耶和華的話又像甚麼呢?） 
＊23:28~29【得夢的申言者，可以述說那夢；得我話的人，可以忠誠的講說我的話。禾稈怎能與
麥粒相比呢？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我的話豈不是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麼？】 

【禱背經節】 

二十三 5 

【聖經學習單】 

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          ；祂必         ，行事精明，在地
上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人要稱呼祂的名
為，                 。 

2、得夢的         ，可以述說那夢；得我話的人，可以忠誠的講說我的話。      怎能與      相
比呢？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我的話豈不是像     ，又像能打碎磐石的         麼？ 

【聖經學習單答案】 

公義的苗、作王掌權、施行公理和公義、耶和華我們的義 

申言者、禾稈、麥粒、火、大錘 


